附件3
      
腾冲市贫困劳动力省内跨州（市）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工作收入证明

腾冲市农业农村局：
兹证明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居民          （身份证号码：                 ）自      年     月到      年     月在    XX省XX市XX公司    从事           工作，现工资收入为         元/月。
（该证明仅用于申报腾冲市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不做他用。）
申请人：           联系方式：              （本人承诺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公司（财务）印章     
                                                         年    月    日

   
腾冲市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政策说明

各用人单位（公司）：
精准扶贫，利国利民。非常感谢贵方招用我市脱贫劳动力。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和保农通〔2024〕41号《保山市农业农村局  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省内跨州市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保农通〔2024〕41号），对省内跨州（市）稳定就业三个月以上的脱贫劳动力，按照省内跨州（市）就业每人最高不超过500元的标准予以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每人每年最多可享受1次，所需资金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列支。
请贵方协助提供相关申报材料并对真实性负责。
(如有变动，请以实际政策为准！以上内容最终解释权归腾冲市农业农村局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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